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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关于福田区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第20250173号建议
办理意见的复函

尊敬的刘树亚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治理主动执法的建议（第20250173号）已收悉。我局为主办单位，经研究，现将办理意见回复如下：
一、关于建议公安部门加强严格执法、主动执法方面
福田公安分局在2024年9月至12月份开展社会生活噪声集中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开展以来，福田分局社会生活噪声“民生诉求”来件量同比下降7.13%，社会生活噪声“110警情”同比下降17.27%。针对群众反映强烈住户装修噪音扰民及营业性场所内顾客噪音扰民情况，依法取证后进行行政处罚，2024年共处罚案件12宗。
下一步，福田公安分局将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对经常被投诉的重点区域进行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噪音问题，防止反弹。加强噪音监测数据的分析和管理，为治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大数据分析，掌握噪音变化规律，制定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二、关于建议增设声环境质量监测的硬件网络和管理网络方面
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已完成福田区等重点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的优化升级，建成93个环境监测点+52个工地视频联网系统，覆盖建筑施工、居民区、公园广场等敏感区域。其中联合公安部门、街道针对辖区公园、广场等地的广场舞行为开展劝导、整治次数926次，约谈广场舞团体的数量36个，安装噪声分贝检测仪24个、定向音响11个。
三、关于加强宣传方面
开展“生态哨兵”主题活动，在10个街道、92个社区以及大型小区、加油站、建筑工地等处设立“生态哨点”，群众只需扫描“生态哨点”牌上的二维码或拨打24小时值班电话，即可迅速反映身边的生态环境信访问题。
福田区“生态哨兵”志愿队伍已达763人，设立生态哨点366个，组织各街道社区“生态哨兵”志愿队出动巡查16558次，发现问题2836宗，成功调解2780宗，上报局“指挥中心”分拨处置56宗。截至2024年12月31日，福田区生态环境信访投诉量同比下降53.7%。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将联合公安部门将坚持民意导向，有的放矢开展整治工作：一是强化执法监管，用足法律手段，采取“硬措施”，督促商业单位依法文明经营。二是推动商业综合体、公园等场所安装噪声自动警示设备，试点“噪声超标即时提醒”技术，减少人为噪声干扰。三是运用好“生态哨兵”“红黄绿分区”等品牌优势，从源头上加强排查化解，坚持“调解优先”原则，通过调解、劝阻、制止等方式处理问题，有效化解生活类噪声污染问题，积极处理化解日常噪声投诉纠纷，将居民反映强烈的噪声扰民问题化解在基层，降低投诉量。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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